2011年辽宁名牌产品申报评价工作指南

    为推动全省名牌战略工作的顺利实施，根据《辽宁省名牌产品认定和保护办法》等有关规定，特制定《2011年辽宁名牌产品申报评价工作指南》。

一、总体要求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促进全省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企业质量水平，引导消费、服务民生等三大工作目标，重点培育创新型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品名牌、消费类产品名牌和具有地域或产业特色的名牌产业集群。
二、申报条件和申报范围
（一）申报条件：申报辽宁名牌产品的企业应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1．产品生产者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登记；

2．具有先进可靠的生产和技术条件，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居全省同行业前列；

3．具有完善的计量检测体系和计量保证能力；

4．产品质量管理体系健全，通过质量体系认证或者产品质量认证，未发生过重大质量责任事故；

5．产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产业政策的规定，符合资源节约和环境良好的条件，产品实物质量达到国内、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或者在省内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

6．产品在市场上具有较高的信誉，为相关公众所熟知；

7．产品有关经济指标在全省同行业中名列前茅。在今年申报时，主要经济指标要求如下：生产类产品2010年销售额要达到1亿元以上，消费类产品2010年销售额要达到2000万元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和食品2010年销售额要达到5000万元以上。部分类别产品的销售量、销售额等经济指标还要符合特定条件（见附件）。

8．具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用户满意度高。
（二）申报范围：符合申报条件的产品都可申报辽宁名牌产品，但下列产品暂不予受理：
1．药品；

2．成品油；

3．未经加工的农（水）产品（原产地保护除外）；

4．民用爆破器材；

5．特种设备；

6．煤矿井下专用设备；

7．烟花爆竹；

8．没有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工业副产品；
9．《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中规定的淘汰落后产能的产品；
10．其他不适宜申报的产品。

三、申请受理

1．申请企业应在《辽宁名牌网》（www.lnmp.ln.cn）上下载《辽宁名牌产品申请书》，按规定格式填写并打印，并在规定时间内在网上完成数据的传输，过期不予受理。

2．将申请表及附件装订成册，按规定的时间报送所在市或扩大县域经济重点县（市）经济管理权限改革试点的县（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3．市或扩大县域经济重点县（市）经济管理权限改革试点的县（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对有关情况可进行必要的现场核查，经初审符合条件的，签署推荐意见，按规定的时间报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名推委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四、审查评价

（一）资格审查：
省名推委办公室对所受理的企业申报材料进行以下资格审查：
1．申报条件审查:申报经济指标达不到2011年辽宁名牌产品申报条件的（包括部分产品的特定条件），取消参评资格。

2．商标审查:申报产品应取得国家商标局颁发的注册商标证书，并且在有效期内。注册商标所有权应当属于辽宁省企业，并覆盖所申报产品。

3．许可条件审查:申报产品凡有行政许可要求的，必须取得许可资格。列入“安全认证管理”（3C认证）、“生产许可证管理”、“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管理”、“出口质量许可证管理”、“出口食品卫生注册登记管理”以及“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管理”的产品，申报企业尚未获证的，取消参评资格。

4．产品质量审查:近三年内，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参评资格：

（1）被省级以上质量监督检查判为不合格的；

（2）出口商品检验不合格的；

（3）出口产品因质量问题造成较大损失遭到外方索赔的；

（4）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或者有重大质量投诉经查证属实的。

5．环境保护审查: 申报企业排放不达标的，或近三年内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取消参评资格。

6．其他方面的审查。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参评资格：

（1）企业伪造证明材料、虚报数据的；

（2）企业存在严重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3）近三年内出现经营性亏损的；

（4）企业达不到国家节能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的；
（5）在全省征信体系建设中被“典型失信案件”曝光的。
（二）数据审查

1．对企业申报数据与其所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对照审查；
2．申报指标含子公司或分公司的，审查子公司或分公司与母公司关系的证明文件；属委托加工的，审查委托加工合同；
3．申报数据存在明显笔误的，可以在报省名推委办公室同意的前提下进行调整，经核实无误后，依据修正后的数据进行评价打分。申报数据与企业曾经提供给有关部门的数据有较大出入的，取消评价资格。

（三）综合评价

2011年辽宁名牌产品评价工作以市场评价为基础，以用户（消费者）满意为宗旨，以政府引导、推动、监督为保证，着力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名牌产品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测评工作将依据《2011年辽宁名牌产品市场竞争力指数测评通则》进行。
1．评价指标：以市场占有水平、实物质量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和质量保证能力为主要内容，建立辽宁名牌产品评价指标体系，确保评价的科学性。市场占有水平主要评价申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出口规模；实物质量水平主要评价申报产品的标准水平、实物质量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要评价申报企业的发展质量和效益以及技术创新能力；质量保证能力主要评价申报产品（企业）质量保证水平和质量信用等情况。
2．评价方式：根据申报产品类别聘请相关专家，针对企业申报书中的数据以及附件中的相关材料，依据《2011年辽宁名牌产品竞争力指数测评通则》，对申报产品进行测评，综合打分，对同类产品按指数高低进行排序。
3．省名推委办公室根据排名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综合提出初选名单。对列入初选名单的产品，在环境保护、产业政策、质量安全等方面，省名推委办公室组织进行现场抽查。剔除抽查不合格产品后，省名推委办公室综合提出建议名单，提交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全体会议审定。
五、进度安排
（一）培训阶段：4月底前，省名推委办公室对拟申报企业安排进行一次培训，宣贯《2011版辽宁名牌产品申请书》和《2011版辽宁名牌产品市场竞争力指数测评通则》
（二）申报阶段：5月底前，由各市或扩大县域经济重点县（市）经济管理权限改革试点的县（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企业申报，并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文字材料申报同时进行。

（三）评价阶段：6－9月，省名推委办公室对申报产品进行综合评价。

（四）认定阶段：10-12月，省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审定，经公示后，向社会公告2011年度辽宁名牌产品名单。

附件：

部分产品申报辽宁名牌产品特定条件

	行业
	产品名称
	特定条件

	机  械
	电线电缆
	2010年销售额达2亿元以上。

	
	轴承
	2010年销售额达2亿元以上。

	冶  金
	铝合金型材
	2010年销售额达2亿元以上。

	建  材
	水泥
	具备2500T/D以上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销售量100万吨以上。

	
	塑料型材
	2010年销售额达2亿元以上。

	
	强化地板
	2010年销售量达到100万㎡以上。

	农产品
	大米
	2010年销售量10万吨，销售收入3亿元以上。

	
	海参及海参制品
	2010年销售额达7000万元以上。

	
	肉鸡产品
	2010年销售额达2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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